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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0202020202020】】】】0861086108610861 号号号号    

    

关于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 

 

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9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7.1 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一一一、、、、关于关于关于关于非标审计意见非标审计意见非标审计意见非标审计意见    

1.关于持续经营假设相关的保留意见事项。年报显示，Naf Naf 

SAS 管理层基于持续经营假设编制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

表可能并不恰当，但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无法确

定Naf Naf SAS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的合理编制基础。

审计机构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认以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的 Naf Naf SAS 财务信息是否合适。此外，审计机构无法对已纳入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Naf Naf SAS附注四所列资产及负债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确定是否需要对相应的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调

整，以及应调整的金额。截至审计报告披露日，因无力清偿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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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当地政府欠款，Naf Naf SAS 已被当地法院裁定进入司法清算程序。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对 Naf Naf SAS 持续经营假设的评估期间、目前处于司法

清算程序状态等因素进行分析，并说明在无法确定持续经营假设编

制基础是否合适的情况下，依然采取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Naf Naf SAS

财务信息的合理性；（2）请会计师说明，在该子公司处于司法清算

程序状态下，仍无法判断其以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信息是否合适

的原因，尚需取得何种审计证据方能明确判断该做法的合理性，补

充说明对上述事项已进行的审计程序、获得的审计证据，以及审计

机构无法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的具体原因；（3）保留意见事项

可能影响的会计报表科目及金额，并说明该事项对财务报表是否具

有重大性和广泛性的影响；（4）2020 年 4月 30 日之后至审计报告披

露之前，公司及审计机构就 Naf Naf SAS 审计事项所完成的工作情

况，并说明年报延期至6月 30日披露的必要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2.关于 Naf Naf SAS 收购后经营业绩大幅亏损合理性。2018 年

及 2019 年年报显示，公司于 2018 年 6月出资 2080 万欧元完成收购

法国 Naf Naf SAS40%的股权，于 2018 年 11 月拟以 3534 万欧元间接

收购 Naf Naf SAS60%股权以持有其 100%股权，并于 2019 年 6 月 4

日完成。期间 Naf Naf SAS 经营大幅亏损，并在收购完成一年不到

的时间内被裁定司法清算。前期公司在 2019 年 5 月回复我部 2018

年年报审核问询函时称，公司收购 Naf Naf SAS 股权后，经营趋势

有所好转，因此不存在资产减值迹象。请公司补充披露： 

（1）自上市公司收购以来，Naf Naf SAS 的财务经营数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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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市公司对其累计资金投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增资、担

保、其他往来款等；（2）从高管人员、董事会结构和核心人才团队

等方面，说明自上市公司收购以来，对 Naf Naf SAS 的管理控制方

式；（3）结合公司资金状况以及 Naf Naf SAS 的经营业绩表现，说

明前期大额现金收购其股权是否审慎合理，具体的决策过程和相关

负责人，期间公司是否充分提示投资风险；（4）在公司 2019 年 5月

回复问询函至被法院裁定司法清算期间，公司对 Naf Naf SAS 股权

投资出现资产减值的具体时间节点以及相关情形，以及公司 2018 年

报告期未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3.关于公司对 Naf Naf SAS 的债务及担保情况。年报显示，关

于上市公司是否对 Naf Naf SAS 存在进一步的担保或负债义务，由

于审计机构对 Naf Naf SAS 的审计受到限制，未能实施有效的审计

程序及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公司向 Naf Naf SAS 提供

的担保或负债义务的完整性。请公司补充披露： 

（1）核实对 Naf Naf SAS 是否存在担保或对上市公司有影响的

负债义务，审计机构实施的审计程序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2）审

计机构对于 Naf Naf SAS 上述事项的审计受到限制的具体情形，以

及未能实施有效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的具体原因，是

否实施替代性审计程序；（3）Naf Naf SAS 司法清算事项对上市公司

主要财务经营数据的影响，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现有债权，是否会

产生潜在负债义务。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二二二二、、、、关于财务经营情况关于财务经营情况关于财务经营情况关于财务经营情况    

4.关于本期经营业绩与现金流量匹配情况。年报显示，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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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实现营业收入 76.66 亿元，同比降低 24.66%；实现归母净利润

-21.66 亿元，较 2017 年的 4.99 亿元以及 2018 年的-1.60 亿元均有

明显降低。此外，公司 2019 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5.25

亿元，高于本年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8 亿

元，明显高于 2017 年的 5.57 亿元以及 2018 年 1.58 亿元。请公司

补充披露： 

（1）在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显著高于以往年度的情况下，公

司 2019 年净利润明显低于以往年度的合理性；（2）结合公司报告期

主要成本和费用变动情况，说明导致报告期业绩大幅亏损的主要因

素及其合理性；（3）公司 2019 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显

著高于本年营业收入，请结合销售现金回款政策，说明是否存在跨

期收入成本确认不准确、调节收入和利润的情形。请会计师发表意

见。 

5.关于公司财务费用情况。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发生财务

费用 2.42 亿元，较上年同期 5.25 亿元，同比增长 360.71%。报告期

期末公司总负债 68.85 亿元，同比增长 34.28%。此外，公司筹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50 亿元，较上期 7.87 亿元有大幅下降。

请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 2018及 2019年公司有息负债规模以及利率变动情况，

说明公司财务费用发生大幅增加，且增速超过负债规模增速的合理

性；（2）结合公司报告期内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以及融

资安排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公司总负债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3）

结合公司当前资产负债结构以及融资计划安排，说明公司后续财务



 

费用增长是否具有持续性

提示相关风险。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

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

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

请你公司于 2020

28 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修订和披露。  

 
 
 
 
 
 
 
 
 
 
 
 

                                    

 

费用增长是否具有持续性，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主业经营

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

无法披露的原因。 

2020 年 7 月 21 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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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主业经营，并充分

上海证券交易所

原因确实不便

于 2020 年 7月

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年七月二十日 


